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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的消防安全取決於多項因素，其中一項是建築物抵抗火燒及減低火勢和煙霧

蔓延的能力。有關建築物耐火結構的規定，《建築物(建造)規例》第 XV部已有訂明。

本守則就如何遵從這些規定提供指引。

本守則將定期檢討，如有建議，歡迎提出，俾能加以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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